
    

第 1 頁，共 6 頁 

文化部 109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1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18樓長廳 

主席：李部長永得                            記錄：林奕足 

      (蕭政務次長宗煌、李常務次長連權代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蕭政務次長宗煌） 

各位與會委員午安，因李部長今日赴立法院開會，由我代理

主席職務，共同參與、檢視本部 109 年防貪、反貪、查處與廉政

倫理工作推動情形。 

首先介紹本次會議之外聘委員－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周愫嫻，專長是法律社會學、白領犯罪，曾擔任教育部

等多個政府機關廉政會報委員；另一位是林信和法律事務所所長

林信和律師，專長是民商法律、智慧財產等，目前是文化大學法

律學系教授，曾擔任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兼副秘書長等要職，

亦曾受本部委託協助藝術團體進行華藝網詐欺案民事訴訟；另外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胡龍騰教授今天另有要公，不克出

席。 

本人轉達李部長對於本次會議之指示，以下幾項工作重點及

要求，與大家共勉之： 

一、各級主管執行公務應以身作則，為同仁表率，機構首長尤

其要以更高標準來要求自己，遵守規定，不循私、不縱

容、不包庇、不枉直，自律自重，引領清廉政治風氣。 

二、總統曾提示我們：「團隊的第一件重要任務，就是和同事

溝通，並養成溝通習慣，跨部會溝通和協調，必須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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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的機制，才能因應這個既複雜又快速的時代。」

因此，首長與主管及部屬，務必要重視團隊合作精神，

透過積極的溝通協調，有什麼想法共同研商能否執行？

如何落實？發現問題共同解決，有此凝聚力才能創造「一

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益。 

三、同仁應兼持「同理心」，把民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

提供更有效率、親民而便捷的服務。另對人民陳情反映

的問題，應予重視，並積極回應妥處。 

四、各級主管應重視工作紀律，紀律是公務體系的靈魂，沒有

紀律就沒有工作成效，主管應要求所屬同仁嚴肅工作紀

律，恪遵標準作業程序，落實風險管控機制，並自我提

高道德標準要求，秉持主動積極、勇於任事的態度，持

續不懈執行公務，提升行政效能，獲取民眾對施政的信

賴與支持。 

 

最後，期勉各位，用更廉潔、效率、便民的方式，來推動文

化政策各項工作，達成重大使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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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略 

主席裁示:洽悉。 

參、廉政業務重要工作報告：略 

周愫嫻委員： 政風處回應： 

貴部財產申報授權比例，相較

法務部相關之機關略低，建議

可訂定指標，使授權比例慢慢

提升。 

本部每年均辦理財產申報宣導說明會，

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義務人，採用線

上授權申報資料方式辦理。本部 16個所

屬機關(構)未設政風機構，且分布全國

各地，因經費有限，本處無法採桌邊服

務方式辦理，與法務部所屬機關執行上

確有差異。本處會參照委員意見，持續

運用各種宣導管道，鼓勵紙本申報者，

改採授權方式，期能逐年提升授權比例。 

廉政問卷調查部分，調查對象

分為評選委員與投標廠商兩

部分，理論上應有 2項抽樣誤

差值，可是該份調查僅呈現 1

個抽樣誤差值。 

經查閱本問卷調查報告計有 2 項誤差

值，廠商部分抽樣誤差值係不超過 3.16

個百分點，評審委員部分則不超過 4.58

個百分點。 

廉政問卷受訪人對採購業務

滿意度與廉政滿意度幾近百

分百，但是少數受訪者反映事

項很具體，值得繼續探查詳

情。 

本問卷調查報告完成後，本處對於「有

親身經歷綁標」及「推介特定廠商或材

料」之受訪者進行瞭解，部分受訪人表

示不願意透露身分、不方便表示意見外，

其餘受訪者表示所遇問題已解決，或對

於採購單位未參採其意見為主，至於工

作小組成員不得同時擔任評選委員之意

見，本處在會辦案件時，將加強注意。 

建議可研析 109 年 42 件查處

案件之態樣，作為下個年度專

案稽核或清查案件。 

本處每年業就檢舉案類型及型態進行研

析，擇定高風險業務作為年度辦理專案

稽核(清查)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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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廉政會報是否可以提供

國美館案件調查報告研閱；另

本案案情是否為特例?或是其

他文化相關機關亦有相同問

題? 

國美館案件調查報告因涉及個人隱私等

相關機密文件，且監察院刻正調卷查察

中，不宜以公開方式進行報告，相關調

查結果，業向諮詢委員報告，並經媒體

報導。 

主席裁示:  

感謝周委員指教，謝謝政風處回應，有關國美館案件因監察院仍

在調查中，因案內涉及受訪人個資等相關資料，不宜公開。請政

風處持續推動各項廉政業務，亦請本部各司處及所屬機關(構)配

合辦理。 

肆、專題報告 

一、補助業務檢討精進作為專題報告：略 

周愫嫻委員： 本部回應： 

建議盤點文化部補

助案及委辦案數量，

檢視是否長期委辦

固定對象? 

有關補助案件，除涉及個人隱私者外，本部均針

對補助對象、金額及審查委員公開於網站上，提

供民眾檢視，以行政透明達成行政監督之目的（政

風處）。 

建議補助前上網公

告補助訊息，並公告

外部審查委員名單。 

本部一般補助案資訊及委員名單均採線上公告；

專案補助案件因有時效性或涉及重大政策，而例

外處理，但仍積極導入外部監督機制（人文司）。 

建議外部審查委員

可增加非文化藝術

領域的專家學者。 

委員所提本項建議日後一併考量辦理（人文司）。 

建議將補助案執行

成果報告書一併公

告於網路。 

目前補助結案報告均上載至管理系統，至於受補

助團體執行成果報告書部分，因補助金額大部分

不超過 50%，如公告於網站可能涉及著作權等智

慧財產權疑義，但若無涉及商業機密或著作權範

圍，可研議對外公告成果報告書（人文司）。 



    

第 5 頁，共 6 頁 

主席裁示: 

本部前司長朱瑞皓涉犯收受被補助團體金錢賄賂，經檢察官

偵查終結，認定朱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等情，本

部人文及出版司研提 12 項專案補助內控管理精進作為，請

該司落實執行辦理；另為強化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補助

案件內控管理機制，請將本案策進事項提列本部行政透明小

組會議，並邀集本部各司處及所屬機關構共同研議，以具體

落實本部及各所屬機關(構)行政透明作為。 

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07及 108年度採購案件專案稽核精進報

告：略 

主席裁示: 

傳藝中心針對稽核所見缺失及策進建議事項，研提檢討改進

措施，請秘書處提報本部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要求其他

各所屬機關(構)參照辦理；另外本部每年均會擇一未設政風

機構之所屬機關(構)進行採購案件專案稽核，目的係協助採

構承辦單位檢視採購、履約行政作業流程，防止弊失情事，

請政風處賡續辦理，並請各所屬機關(構)配合辦理。 

伍、提案討論與意見交流 

一、第一案：加強「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清廉守則」規範宣導，

樹立廉潔形象。 

主席裁示: 

原則照案通過，為強化廉政宣導，除法紀教育講習，採購及

補助業務方面講習一併辦理外，由法規會負責法學基礎概念、

秘書處負責採購業務、政風處負責法紀教育，本部所屬機關

(構)就各自補助業務每年辦理 1 場次講習，形成三者一體，

增進本部所屬公務員知法守法觀念。 

二、第二案：研擬本部所屬機關(構)風紀異常狀況通報機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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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實掌握各所屬機關(構)員工風紀狀況，促進廉能風氣。 

周愫嫻委員： 

建議妥適定義何謂風紀異常，避免過度擴大或限縮解釋範圍。 

林信和委員： 

草案中字句須修正(略)，另建議作業規範第 7點增訂承辦人

員；如行政法人準用本作業規範，建議再增訂第 9點準用規

定。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政風處參考周委員及林委員意見，並參酌其他

機關作法，將本通報作業規範提列於本部行政透明小組會議

研商。 

三、分年依序辦理本部各業務司補助業務專案清查，以協助防範

受補助團體詐取補助款情事。 

周愫嫻委員： 

建議清查過程發現詐領情事，建立一份警示名單。 

主席裁示: 

原則照案通過，細節部分提列於本部行政透明小組會議討論。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裁示及結論： 

本次會議所提專題報告及提案討論，研析廉政相關風險，與強化

風險控管與稽核等措施，請各司處及所屬機關(構)配合落實執行，

並參考各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另外特別感謝兩位外聘委員百忙中

抽空蒞臨指導，加強外部監督諮詢力量，再次表達本部之敬意與

謝意，感謝各位委員辛勞，謝謝大家! 

散會:16時 00分 


